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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12月 3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银监会银监会银监会”）公布了《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的通知》（银监发[2010]102号）（“《《《《102 号通知号通知号通知号通知》》》》”）。《102号通知》于公布之日起生效，标志着中国进一步加强对二级市场贷款转让活动的监管。 本简报将重点介绍《102号通知》中的要点，以及《102号通知》中仍有待明确和检验的重要问题。 《《《《102 号通知号通知号通知号通知》》》》的要点的要点的要点的要点 

1.谁是谁是谁是谁是《《《《102号通知号通知号通知号通知》》》》的的的的规范的对象规范的对象规范的对象规范的对象？？？？ 《102号通知》规范包括中资银行和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外资银行在内的中国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间的信贷资产转让。信贷资产被定义为“确定的、可转让的正常类信贷资产”。不良资产的转让和处置被明确排除在《102号通知》的适用范围之外。 

2.《《《《102号通知号通知号通知号通知》》》》引入了哪些内容引入了哪些内容引入了哪些内容引入了哪些内容？？？？ 

a.“三原则三原则三原则三原则” 《102号通知》首次提出了调整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信贷资产转让的一系列综合性指导原则。指导原则包括下列三大原则： 

• 真实性原则：信贷资产的转让必须“真实”，不得有任何显性或隐性的回购条款。 这一原则已经在银监会于 2009年 12月公布的《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信贷资产转让及信贷资产类理财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2009 年通年通年通年通知知知知》》》》”）中有所规定。此外，《2009年通知》和《102号通知》中均明确禁止通过“即期买断加远期回购协议”的方式规避银监会监管。在“即期买断加远期回购协议”安排中，转出方一方面同转入方签订信贷资产的即期买断协议，另一方面针对同一笔信贷资产同转入方签订一份远期回购协议，从而在一定期限内回购该笔信贷资产。在此安排下，该笔信贷资产转让后将不再体现于转出方的资产负债表内，亦不会反映在转入方的资产负债表上。 

 

要点要点要点要点：：：： 

 《102 号通知》的要点 1 尚待明确的事项 2 结论 3 

 

如需了解有关本期问题的进一步信息，请通过下列方式与我们联系： 

 
 北京北京北京北京 杨铁成杨铁成杨铁成杨铁成 (TieCheng Yang)  

+86 10 6535 2265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倪嘉华倪嘉华倪嘉华倪嘉华 (Jiahua Ni) 
+86 21 2320 7206 柯乐柯乐柯乐柯乐 (Katherine Ke)  

+86 21 2320 7248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林永耀林永耀林永耀林永耀  (David Lam)  
+852 2826 2427 
 
 

 如您需要了解更多关于我们中国刊物的信息，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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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监管机关的角度来看，这安排的潜在风险是银行可能间接增加信贷量却同时规避信贷监管。出于这一原因，《102号通知》进一步规定，作为洁净转让原则的一项要求，信贷资产转入方必须在信贷资产转入时与有关的借款方直接订立合同关系，以确保转入方不是作为转出方的代理人而持有信贷资产。 

• 整体性原则：信贷资产转让必须为整体转让，应当包含所有未偿还本金及应收利息。特别是，严禁下列转让安排：(a) 将未偿还本金与应收利息分开转让；(b) 将未偿还本金或应收利息按一定比例分割后转让；(c) 将未偿还本金及应收利息整体按比例进行分割后转让；及 (d) 将未偿还本金或应收利息进行期限分割后转让。 与真实性原则类似，本原则也见于《2009 年通知》的规定，但《2009 年通知》的规定着重于信贷资产类理财业务，而《102号通知》的范围则延伸至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转让的所有信贷资产。 

• 洁净转让原则：即信贷资产的转让、相关风险的转移必须真实、完全。 具体而言，洁净转让原则要求与发生转让的信贷资产有关的所有风险必须完全转移给转入方。信贷资产转入方必须与信贷资产的借款方订立直接的合同关系，且所有现有担保必须转让给转入方。如发生转让的贷款上设有保证，贷款转让必须获得保证人同意。如果保证人不同意转让，转出方必须同借款人协商寻求替代保证人或新的担保。 

b.  定期定期定期定期向银监会报告向银监会报告向银监会报告向银监会报告    《102号通知》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论是转出方还是转入方，应在每个季度结束后 30个工作日内，向银监会报告信贷资产转让的详细情况。 这一点较《2009年通知》更加严格。《2009年通知》仅要求 “及时准确地”报告相关信息。 

c.  严禁使用理财资金购买信贷资产严禁使用理财资金购买信贷资产严禁使用理财资金购买信贷资产严禁使用理财资金购买信贷资产 根据《102号通知》，银行业金融机构严禁使用理财资金直接购买信贷资产。这一项禁止规定较银监会先前的禁止范围更加广泛，例如，银监会于 2009年 12月公布的《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银信合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银信合作理财产品不得投资于理财产品发行银行自身的信贷资产或票据资产。 尚待明确的事项尚待明确的事项尚待明确的事项尚待明确的事项 

a.  贷款转让是否需要贷款转让是否需要贷款转让是否需要贷款转让是否需要借款人借款人借款人借款人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根据《102号通知》，信贷资产转让应征得借款人同意方可进行，但原先签订的借款合同中另有约定的除外。 这一点似乎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要求更为严格，后者规定债权转让仅需要通知通知通知通知债务人。实践中如何协调《102号通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有待检验。 

b. 《《《《102 号通知号通知号通知号通知》》》》是否对银团贷款的转让是否对银团贷款的转让是否对银团贷款的转让是否对银团贷款的转让有额外有额外有额外有额外规定规定规定规定？？？？ 答案是肯定的。根据《102号通知》，银团贷款必须优先转让给其他银团贷款成员。只有在其他银团贷款成员均无意愿接受转让，且同意转出方将贷款转给银团贷款成员之外的第三人，贷款才能转让。此后，转入方将成为银团贷款成员。 然而，《102号通知》并未规定银团贷款成员行使该等“优先转让权”的具体机制。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如果银团贷款成员提供的转让条件逊于第三方买受人提供的条件，银团贷款是否还应当转让给银团贷款成员；以及如果银团贷款成员拒绝受让贷款、但同时对向第三方转让表示异议从而发生的僵局事件应当如何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银监会于 2007年颁布的《银团贷款业务指引》（“《《《《指引指引指引指引》》》》”）规定，如果银团贷款成员有意转让贷款的，应提前通知借款人和代理行。《指引》并未规定转出方必须通知其他成员行（代理行除外）的义务，也未向其他银团贷款成员行授予任何优先购买权。 实践中《102号通知》如何同《指引》协调，有待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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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102号通知》第一次系统性地规范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的开展。这一通知出台的背景是中国明确 2011年将加强信贷控制、稳定金融市场。《102号通知》旨在控制信贷规模，并在维持金融市场稳定与健康流动性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在实践中，监管机关将如何实施《102号通知》及其他规定以监管信贷资产转让，将决定是否能有效取得和保持这样的平衡。  

 

 

  

 

 

 

 

 

 

 

 

 

 

 

 

 

 

 

 

 

 本文旨在就主题若干方面作出一般性的评论，并非全面分析, 亦不构成法律意见。对于依据本文内容的作为或不作为而导致的结果，我们表明不承担任何责任。版权所有，不许翻印。 上文结集了我们作为国际性顾问代表客户处理涉华事务的经验。如同国内所有其他持有执照的国际律师事务所一样，我们可就中国法规环境的影响提供信息，但不得以中国律师事务所身份从事中国法律事务。如需中国律师服务，我们乐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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